I HE S ERATR T
114 & f BA%

U fFl Fx A };?3 féii

w3 A HRER R (G R R )

I

TOFEREA P EARERFF IS
FE_NIE A PRk E

Kom A X A

o

TR A Y UL h R AL A I
TR T8 L EFRAFRFF R
2 T_RILA FEAE

NoI® A

i

T OFEREA ARERPEAREFRGFF IS

s
4002
s e ’ 24 ‘3 =X = o
Bt IR FEERS LT
?d

=

v oz N g S 55 N g N A
— N FEPR G B A ‘.éf-;—rﬁ’—% R Z T TS % w

2’ SN 2 7, ~ oy = 2, > A
FAAFEENFELFTEE S AR e



B TRk e 2 R R B R FATLR B EF Y L
G ERRENEY N A A SN R AL S AR
DHEPLF P AT FAR G TR - F
e s 2 L2484 % EEBAFEPSLULGFIEAL 2HUFR
ﬁ’%aﬁwwﬁme%mmﬁ%*i&@%iiﬁ
FoE®RLER SHBEFEMBLMAE 22 HE 7]
‘ . ) .

2 REEALFHD

o
).
—\
> m
- T

B lEN s B RTF A EME TR o R © A

ht

‘\1:\'. N
\\uﬂ"
T
iV @R 3w
>~
W
P
=
N

=
D
= g
OB

6N Tml 7‘-
§omle =L W R

|

N

\-\-

- G e

[N

- E%

ETOR

PR ol

\hi -

o
{2
P
s

%uﬁﬁ’”@m i&ﬁ’%Fﬁ am%@’
=g %1341)%”%%11 AR 2 At ’,Tff'ﬁzzd\ A
f;z R ELE poL I (W :Fu iE 5 %
5P )

<
—
>
>

F

o
o

% 2.

115 ~ % 1321822 p e



g %‘i‘4 r’”%?ﬁ“ (Tﬁ—/%zl'&) Hl’ﬁq‘ﬂb/ﬁ f?;‘fz"]%‘

Mo 7—"?7‘5%‘?} ‘}F-;E-: HEhI113E R F /p-&’- ¥ 365U
R ANRLAELD TR = S AP Ac B 4a it 5 A2 R - A d &
PREEBTHMIMERPHNF G I FILEFAEFEE

.',ELIF\;}Z»&7T,}.T}\£W > X 2t f;r"é‘ (TP\?'>2602
AT L RATVFELSRRE LS AT ZE
F114#107 27p 2114 R @R 5 5 F 51508 Ui
BRAERBEN  FEARARIFEEAPET  wAR
TERBFARALFCTE R B BRI A
A G LE IR 1330~ B I3 A AT
AL

s
IBR

N
\‘73:
‘5;4
(5 ‘-\w
i

N\

S HEBA RN EECINIBBEL A AF T

BArA M AEAEAE? MR TR £2F X1
T @mWaMarpvFrmd > @ FaxAE 0 4z 515,000
e ,#1‘_};[,4, o~ s LL4F 1 ’E-;‘yqué- ’/‘@*)’)ﬁp’}%-‘L’ A Xw
& (R A113# B 53 %365L8 %1312 1357 ) -

A AEB B ERFTAEP R A Y E e ’a%hw
et fgaz A = 2z r 15,000~ 0 TR HAr AP TR 4o &
GRS T SN FE RN R ALY
AAFIRRT L A Y I4E R F A B D B A B 2128
Ty fﬁﬁ»&ﬁ PR A ET T S18,618~ 0 A ARz
s TR ERAEEZF P R R 2 BT * 518,618~ > A
FArA A EFHREF 4 o J‘H%EZ»& P RE H g
cE R R AT B R ENF13
T TR TR T ERAEL B BT A
FALATE A B H R o #%Boﬁmmﬁxﬁ%?ﬂ%
B A ER R 2 BRI AR, 2R 2R ML A
rEW FEGFIBER T E A LF2FA o

A%

(s
%

)"

3

Gli
r

‘%ﬁ4#ﬁwﬁﬁﬁﬁﬂﬁﬁﬂ41wﬁiﬁ
B x4 i i

.=
P
'%% d'B4ﬁ$4%ﬁﬁiﬁlrﬁ‘iu\ﬁan%

P
i
m



PAFLFED O FAFEYEE G ST NREL A
%Ei%’%ﬁ%wﬁAEQ%% s g RS O F
%%ﬁ;ﬁ#mﬁ- TR E200F ~ F447F - H641F ~ % 821F
2R 133 F R UG AR AN B R m2E N o TR
ﬁ%@ﬁ&éﬁﬁi%gﬁé’%igi(Wﬂﬁw“B4
EERAIRG 30D SR ) o
Z@@5*<&%LM@%Aéﬁw%g€ Pos FT AR 0 R AR
A2 FFR3a00& e 3 ¥ RAFA 2 RFIGREEL

BEFFRaF ~RHEFF I 28F FEAD L (R
ARIBER P GH T 1T E $252 153F ) > & i
P4 A3 B T3 %365 E Rk rHAR 2 74

2a Y

e B (AR5 509F) ¥ ARREPIHEERL

TEEEIP s TAFRF IR AL ARS T EF R

2 kg P EARApII0EAT A EP s (L3%%

LHEMIE) » P FRA T AREETRFHANEFFED2

EPN G ‘ﬁ'%*%'%‘ré'&éﬂzﬁiz F TR TN EE
ARFE) 0 PRI T SETH 0 P BGILH AR A T B 2
ENFRAFFOFE RBAEFHBEPEL o Y
7 oix MJ?J: 1341 % 42972 2. B 22 4p ¢ o

Ef a4 g FiEso %1345 %8527 L F ¥
*’?“/F‘ IEA LA AR T T w5 F 2w

E A OAEG] R QIE S 29 PR A §:4lx'+:' Wi ERS

v

o

4“*
N

FOlERIBMJNPAARRE T » P F 2 FH A ~ FarA
A AR FO2EHIMARE HAr - FB9R L FiRE R AR

Ll &7~ F101FER DG L MBI o TR &7~ 51026 %
1A TEN v 222 - 23 H50 51030F

i 5136 52704 A AR E > B PG EALE LR
F’ﬁﬁﬁﬂ&mﬁaaﬁﬂ’@@gﬁﬁw 707

FRFEAEALE LR FENF13M4EF8x 22 H

oo B RARA FliEF %84T R E R A K/~ F

ISR A B LRI Z A A A E R



=]

™

v

&
\\\

RS A RFIEAR T SRR E R AFF L £ 4

%5’%Hﬁw@plaJ‘»ﬁﬁi(dlpwhﬁﬂ3ﬁii&ﬁuﬁ
®d SP) omikILG EEFTH T AFIEAGEF AN
F2ZRHEBNERA D YR ER S 1340 %8 TR T2
A AEFE

S)E A B R EGF134EST 2356~ THK2* £ F
%

HFFA L ETE P % lz:f.i}i 2R RIFEHRE AT H
THEERF  CSHRBEFEMBZMAE > AL HB 2 F
18 A 2 s ’ﬁlﬁ’fr‘f‘ ﬁ#?fi" AR BRI KR EF
2 G ARy EwIEN o FFEZRTF] A ER
HEF » REAB2 AAERAFLT2F5 2 apive }
FERFZEG 0 AN A AL KT B LN G R A
P2 - AREA LR REERANREBRLGFL R
AR U R ARIEESNH R g3t B2 2INA -
o RAP A2 RRT EAEE ) E 6 $ 134551 2 3>

SNANE Y NI A A RV

et AEFRALERIE L FERAE LS T
fﬁﬁwwmmﬁdmwrﬂ%ﬂanmgid’&%Fr
i) %133 sr a2 B35 kR EG|$132152 0% > B &

PR LF O F R ReA 2
- s & 3 0 17T 7
Fe iz F AR

E

Y

*H“

e

S
N

I

D RGRR AT
Yot A F T L JE T
SRR F AT S

ST S ERNCENT RISy
0= o
15 & 3 * 1T p

=i
S

)

Ol
S

1,

=

£ s

anm
Y
C\J
Tk
JEN
-
H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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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廖健廷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陳詩宜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劉漢城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清算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廖健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經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債務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而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裁定自民國114年1月7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移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本件清算程序，並查債務人名下存款及股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602元，並經本院作成分配表並辦理分配完結，再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27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核屬實，故本院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首揭規定，法院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
　　債務人前於調解程序中具狀陳報其因身患痛風，無法每天工作，故僅能以務農打零工維生，而債務人每月收入約15,000元，無其他收入，此有工作證明書、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卷第131至135頁）。此外，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債務人尚有其他所得，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每月收入15,000元，作為其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又債務人居住於雲林縣崙背鄉，依衛生福利部所公告臺灣省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則債務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以債務人上開每月固定收入扣除上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已無餘額，核與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不符，堪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為不免責之事由。
四、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不免責事由：　　
　㈠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修正理由參照）。
　⒉依債務人提供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債務人之債務均於90年間即已存在，且債務發生之原因係擔任禾慶企業有限公司、慶瑜企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生（見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5號卷第25至153頁），亦與債務人於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具狀所陳報之情形相符，堪認為真（見該案卷第99頁)；另本院經核對債務人名下存摺交易明細，並未發現有任何大筆金流往來或不合常規之交易紀錄，且債務人自110年起即未有任何交易（見該案卷第141頁），且債權人並未提供任何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有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之資料或事證供本院審酌，則依現有卷證資料，自難遽認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內有何消費奢侈商品、服務或從事其他投機行為，核與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
　　按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宜使債務人免責，此觀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立法理由甚明。是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理由參照）。而依現有卷證資料，並無債務人有違反上列情事之事證，堪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㈢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1、2、3、5、6、7款之不免責事由：
　　查債務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亦查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為；且無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之行為；復查無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1、2、3、5、6、7款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經法院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復不符合同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情形，依同條例第132條之規定，自應裁定聲請人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廖健廷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陳詩宜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劉漢城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清算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廖健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

    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

    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

    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

    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

    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

    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

    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

    ，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

    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

    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

    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

    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

    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

    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

    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

    、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

    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

    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

    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

    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

    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

    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

    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

    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經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債務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情

    事而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裁

    定自民國114年1月7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移由本

    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本件清算程

    序，並查債務人名下存款及股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602

    元，並經本院作成分配表並辦理分配完結，再經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114年10月27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裁定清

    算程序終結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核屬實，故本院

    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首揭規定，法院應審

    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

    裁定之情形。

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

　　債務人前於調解程序中具狀陳報其因身患痛風，無法每天工

    作，故僅能以務農打零工維生，而債務人每月收入約15,000

    元，無其他收入，此有工作證明書、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

    憑（見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卷第131至135頁）。此

    外，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債務人尚有其他所得，故本院認

    應以債務人每月收入15,000元，作為其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又債務人居住於雲林縣崙背鄉，依衛

    生福利部所公告臺灣省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

    計算，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是債務人於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則

    債務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以債務人上開每月固定收入

    扣除上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已無餘額，核與消債條例第13

    3條所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

    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

    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不符，堪認債務人

    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為不免責之事由。

四、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不免責事由：　　

　㈠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

    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

    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

    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

    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

    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

    條第4款修正理由參照）。

　⒉依債務人提供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債務

    人之債務均於90年間即已存在，且債務發生之原因係擔任禾

    慶企業有限公司、慶瑜企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生（見

    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5號卷第25至153頁），亦與債

    務人於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具狀所陳報之情形相符

    ，堪認為真（見該案卷第99頁)；另本院經核對債務人名下

    存摺交易明細，並未發現有任何大筆金流往來或不合常規之

    交易紀錄，且債務人自110年起即未有任何交易（見該案卷

    第141頁），且債權人並未提供任何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

    內，有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之資料或事證供本

    院審酌，則依現有卷證資料，自難遽認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

    內有何消費奢侈商品、服務或從事其他投機行為，核與消債

    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

　　按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

    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

    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

    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

    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

    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

    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

    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

    宜使債務人免責，此觀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立法理由甚明

    。是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

    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

    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

    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理由

    參照）。而依現有卷證資料，並無債務人有違反上列情事之

    事證，堪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規定之不免

    責事由。　　

　㈢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1、2、3、5、6、7款之不免責事

    由：

　　查債務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

    亦查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

    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

    之債務；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

    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為；且無明知已有

    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

    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之行為；復查

    無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

    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1、2、3、5

    、6、7款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經法院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

    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復不符合

    同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情形，依同條例第132條之規定，自應

    裁定聲請人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廖健廷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陳詩宜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劉漢城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清算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廖健廷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經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債務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而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裁定自民國114年1月7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移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本件清算程序，並查債務人名下存款及股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602元，並經本院作成分配表並辦理分配完結，再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27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核屬實，故本院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首揭規定，法院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

　　債務人前於調解程序中具狀陳報其因身患痛風，無法每天工作，故僅能以務農打零工維生，而債務人每月收入約15,000元，無其他收入，此有工作證明書、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卷第131至135頁）。此外，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債務人尚有其他所得，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每月收入15,000元，作為其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每月固定收入。又債務人居住於雲林縣崙背鄉，依衛生福利部所公告臺灣省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則債務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以債務人上開每月固定收入扣除上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已無餘額，核與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不符，堪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為不免責之事由。

四、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不免責事由：　　

　㈠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修正理由參照）。

　⒉依債務人提供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債務人之債務均於90年間即已存在，且債務發生之原因係擔任禾慶企業有限公司、慶瑜企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生（見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75號卷第25至153頁），亦與債務人於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36號具狀所陳報之情形相符，堪認為真（見該案卷第99頁)；另本院經核對債務人名下存摺交易明細，並未發現有任何大筆金流往來或不合常規之交易紀錄，且債務人自110年起即未有任何交易（見該案卷第141頁），且債權人並未提供任何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有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之資料或事證供本院審酌，則依現有卷證資料，自難遽認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內有何消費奢侈商品、服務或從事其他投機行為，核與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

　　按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宜使債務人免責，此觀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立法理由甚明。是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理由參照）。而依現有卷證資料，並無債務人有違反上列情事之事證，堪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㈢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1、2、3、5、6、7款之不免責事由：

　　查債務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亦查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為；且無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之行為；復查無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1、2、3、5、6、7款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經法院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復不符合同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情形，依同條例第132條之規定，自應裁定聲請人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